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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一期会议   

2026 年 3月 9 日至 20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13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的报告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关于理事会要求有可能不遵守合同义务的

承包者提供补充信息的决定的执行情况报告 

  增编 

 一. 理事会关于要求有可能不遵守合同义务，特别是勘探合同标

准条款第 13 和 27 节的承包者提供补充资料的决定的执行情

况(ISBA/30/C/19，第 9 段) 

1. 理事会在其关于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决定(ISBA/30/C/19)中，要

求秘书长依照勘探合同标准条款第 10.3 节的规定，要求可能不履行合同义务(特

别是标准条款第 13 和 27 节)的承包者提供补充资料。理事会还请秘书长将该资

料转交法技委审议，并请法技委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就调查结果

向理事会提交报告并提出适当建议。 

2. 秘书长在 2026 年 1 月 15 日的通函中要求所有承包者最迟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提供以下资料： 

 (a) 任何可能导致承包者面临不遵守合同义务风险的事件、活动或事情，

特别是导致不遵守标准条款第 13 和 27 节(尤其是第 13.2 和 27.2 小节)的情形； 

 (b) 关于标准条款第 27 节，当与“区域”内活动相关的直接或间接行为可

能导致不遵守义务，包括不履行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关于执行 1982

 * ISBA/31/C/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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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所确立的多边法律框架

行事的合同义务时，则提供承包者、其雇员、分包者、代理人以及在承包者勘

探合同下从事作业或为其行事的所有人员的相关资料； 

 (c) 提供详细资料，说明承包者出于确保其雇员、分包者、代理人以及在

承包者勘探合同下从事作业或为其行事的所有人员遵守标准条款第 27.1 节所述

的适用法律之目的，为监测上述人员的活动而建立的机制和采取的措施。 

3. 截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秘书处已收到所有 21 家承包者的答复。所有承包

者均告知秘书长，未发生任何可能导致其有可能不遵守合同义务的事件、活动

或事情，特别是不遵守标准条款第 13和第 27节(尤其是第 13.2和第 27.2节)的情

形，并提供了所要求的资料。各位承包者还向秘书长保证，他们仍然致力于全

面遵守合同义务。 

4. 在不影响上述内容的情况下，有两位承包者强调指出，他们认为理事会的

决定和通函不合法。他们指出，已经建立了由法律和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的既

定流程，用于监测承包者的遵守情况并识别不遵守情形(ISBA/29/LTC/5)，并且，

按照法技委的长期做法，秘书长的角色仅限于履行行政职务并在法技委与承包

者之间转递评论意见。他们的意见是，秘书长没有被授权承担积极的监督或监

测职责。他们认为，ISBA/30/C/19 号理事会决定号称授权秘书长对承包者遵守

合同义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因而不合法，并且，通函已越权，超出了《公约》

赋予秘书长的职权。两位承包者强调指出，他们保留所有权利和救济，包括其

勘探合同、勘探规章和《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方面的全部权利。该保留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权利：如果承包者认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行事与其义务不符或损

害承包者的权利，则承包者有权根据任何适用的争端解决机制立即启动诉讼程

序，包括寻求临时措施。 

5.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审议了收到的所有信息，并提请理事会注意以下事项： 

 (a) 首先，法技委谨着重强调，根据理事会决定进行的调查符合并遵循了

《公约》和《协定》的规定。承包者除其他外有义务依照其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规章、《公约》第十一部分、《协定》以及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

则开展勘探。勘探合同下承包者的权利是排他性权利，约束承包者有效行使此

等权利。此外，承包者还负有以下法律义务： 

㈠ 遵守《公约》第十一部分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则和决定(标准条款第

13.1和 13.2(b)节及《“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第 14条(a)款)； 

㈡ 诚意行事(标准条款第 13.2(d)节和规章第 14 条(c)款)； 

㈢ 接受海管局对“区域”内活动的控制(标准条款第 13.2(c)节和规章第 14

条(b)款)； 

㈣ 防止其雇员、分包者、代理人以及在承包者勘探合同下从事作业或为

其行事的所有人员实施非法行为(标准条款第 27.2 节)。 

https://docs.un.org/zh/ISBA/29/LTC/5
https://docs.un.org/zh/ISBA/30/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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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其次，海管局各机关的权力和职务分明。理事会作为海管局的执行机

关，应就海管局职权范围内的所有问题和事项，监督和协调《公约》第十一部

分条款的执行工作，提请大会注意不遵守的情况(《公约》第一六二条第 2 款(a)

项)并依照第一五三条第 4 款和海管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对“区域”内活动行

使控制(第一六二条第 2 款(l)项)。秘书长应为海管局的行政首长，在大会和理事

会以及任何附属机关的一切会议上，应以这项身份执行职务，并应执行此种机

关交付给秘书长的其他行政职务(第一六六条第 3 款)。此外，秘书长可不时合理

要求承包者提交更多信息以补充其年度报告所载信息，目的是履行海管局根据

《公约》、规章及合同所承担的职务(标准条款第 10.3 节)。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是

理事会的附属机关，应按理事会的请求就海管局职务的执行提出建议(《公约》

第一六五条第 2 款(a)项)。鉴于上述情况，理事会的决定和随后的秘书长调查以

及法技委的建议均依照《公约》作出。 

 (c) 第三，按照理事会决定进行的调查符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以及将

《公约》作为“活文书”进行动态演进解释的原则。1 由于单边制度对《公约》、

《协定》和海管局任务授权所建立的多边法律框架构成威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法律问题。对于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每个承包者和担保国都将得到一视同仁的

对待。法技委谨强调指出，非歧视原则仅禁止对相似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处理。 

6. 关于收到的与 ISBA/30/C/19号决定第9段有关的资料，法技委建议理事会： 

 (a) 提请所有承包者注意上文第 5 段所述的合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尊重

《公约》第十一部分、《协定》和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国际

海底管理局的规则和决定，并注意承包者勘探权的排他性； 

 (b) 提请所有担保国根据《公约》第一三九条、第一五三条第 4 款和附件

三第四条第 4 款，并按照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在其 2011 年咨询意见中

作出的解释，履行担保国的必要勤勉义务。2 根据咨询意见第 75 和 76 段，要求

“区域”资源勘探和开发合同的申请人提供担保的目的，是为实现一个结果，

即促使作为国内法律体系主体的各实体遵守《公约》规定的义务，而《公约》

是国际法条约，仅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实现这一结果的途径是适用于此类实

体的海管局规章条款以及担保国履行《公约》和相关文书规定的义务。《公约》

规定的担保国角色有助于实现所有国家在正确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方面

享有的共同利益，这需要忠实遵守第十一部分规定的义务。《公约》第一五三条

第 4款规定，担保国负有“协助”海管局的义务，这进一步证实了担保国的共同

利益角色。正如《公约》第一三七条第 2款所述，海管局代表全人类行事。担保

国和承包者均应避免破坏《公约》； 

__________________ 

 1 国际海洋法法庭，《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问题委员会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第 31 号

咨询意见，2024 年 5 月 21日，第 130段。 

 2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个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担保国所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咨询意见，201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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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提请所有担保国注意《公约》第三一一条第 6 款规定的义务，根据该

条款，缔约国同意对第一三六条所载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基本原则不应有

任何修正，并同意它们不应参加任何减损该原则的协定。在这个意义上，法技

委建议理事会要求担保国澄清并提供资料说明该国已经缔结3 或未来可能缔结的

任何有可能与《公约》上述规定相悖的协议； 

 (d) 要求此等担保国提供更多信息，说明它们计划如何确保其担保的承包

者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担保国将采取何种行动或措施，一方面确保

承包者的专属勘探权仍在《公约》和国际海底管理局任务授权的限定范围内，

另一方面确保承包者继续承担依照《公约》和《协定》确立的多边法律框架行

事的法律义务。 

 二. 理事会关于要求有可能不遵守合同义务，特别是勘探合同标

准条款第 27 节的承包者提供补充资料的决定的执行情况

(ISBA/30/C/19，第 10 段) 

7. 理事会在其 ISBA/30/C/19 号决定第 10 段中，敦促法技委参照该决定第 9 段

并根据勘探合同标准条款第 27 节，特别注意承包者可能不遵守义务的情况，即

违反承包者、其雇员、分包者、代理人以及在承包者勘探合同下从事作业或为

其行事的所有人员应遵守适用法律的义务，特别是在这种不遵守可能源于与

“区域”内活动有关的直接或间接行动的情况下，包括违反按照《公约》和

《协定》确立的多边法律框架行事的合同义务； 

8. 法技委表示注意到理事会的决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法

技委在其承包者识别标准的既定程序(ISBA/29/LTC/5)中考虑到了理事会决定第

10 段所含内容，目的是要求已确定为有可能表现不佳因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承包

者提供补充资料。此外，法技委还在识别可能需要特别关注的其他承包者时也

考虑到该决定第 10 段所含内容，这些承包者因与“区域”内活动相关的直接或

间接行动而有可能存在不遵守情况，包括违反按照《公约》和《协定》建立的

多边法律框架行事的义务。一名承包者被确定为属于这一类别，法技委要求该

承包者提供补充信息。法技委将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就此问题

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9. 法技委还将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新年度报告所述期间内，考虑

ISBA/30/C/19 号决定第 10 段所含内容，以识别因与“区域”内活动有关的直接

或间接行动而有可能存在不遵守情况，包括违反按照《公约》和《协定》所确

立的多边法律框架行事的义务，因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承包者。法技委将在第三

十一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就此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https://www.noaa.gov/sites/default/files/2026-01/TMC_USA-B_Exploration_License_Application_

July_2025__Redacted_FINAL.pdf(第 4.5.5和 4.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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